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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子公司向关联方申请借款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保荐人”）作为山东高速

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路桥”、“公司”、“上市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人及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有关规

定，对公司授权子公司向关联方申请借款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

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为满足子公司境外施工项目资金需要，公司拟在 4.60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

美元）借款额度内授权子公司中国山东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外经集团”）向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集团”）申请借款，借

款利率不超过 1 年期 LPR+167BP。借款可根据需要，分批或一次性申请，从实

际借款日开始计息，单笔借款利率根据实际提款情况确定，每笔借款的实际借款

期限由双方确定。若外经集团提前还款，则按实际借款金额及借款期限计算利息。

本次授权的借款额度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授权之日起 3 年。有效期

限内，授权外经集团在上述额度内根据需要与高速集团商请借款事宜并在授权额

度内签署相关借款协议。 

（二）董事会审议等情况 

高速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无需有关部门批准。

2024 年 8 月 20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子

公司向关联方申请借款的议案》，关联董事周新波先生、马宁先生回避表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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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独立董事已召开专门会议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因连续十二个月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各类交易金额超过公

司净资产的 5%（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该

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1）工商登记情况 

名称：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2671781071 

法定代表人：王其峰 

注册资本：4,59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成立日期：1997 年 7 月 2 日 

营业期限：长期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龙奥北路 8 号 

主要经营范围：高速公路、桥梁、铁路、港口、机场的建设、管理、维护、

经营、开发、收费；高速公路、桥梁、铁路沿线配套资源的综合开发、经营；物

流及相关配套服务；对金融行业的投资与资产管理（经有关部门核准）等。 

（2）股权结构 

序

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认缴出资时间 

持股比例

(%) 

1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3,213,000.00 2020 年 7 月 31 日 70% 

2 
山东国惠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918,000.00 2020 年 7 月 31 日 20% 

3 山东省财欣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459,000.00 2021 年 12 月 10 日 10% 

总计 4,590,000.00 —— 100% 

https://www.qcc.com/firm/g000b6bbe3957bc4e42e157f0941cb0d.html
https://www.qcc.com/firm/g000b6bbe3957bc4e42e157f0941cb0d.html
https://www.qcc.com/firm/gd8e53c59062cadc40ff7502901d0a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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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山东省国资委”）

直接持有高速集团 70%股权，通过全资子公司山东国惠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高速集团 20%股权，是高速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3）关联关系说明 

高速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776,564,176 股，通过全资子公司山东高速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92,497,537 股，合计持股 869,061,71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5.68%，为公司控股股东暨关联方。 

（二）历史沿革及主要财务指标 

高速集团成立于 1997 年 7 月，原名“山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2008 年 2

月，经山东省国资委批复同意更名为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2020 年，高速集

团与原齐鲁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鲁交通”）进行联合重组，吸

收合并齐鲁交通，并承继原齐鲁交通全部资产、业务、人员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

务。 

高速集团目前主营业务为交通等基础设施及衍生产业，智慧交通、新能源新

材料及绿色化工等新兴产业以及金融资产投资与管理等。近年来，高速集团生产

经营稳定，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4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1,374,345.40 153,503,676.80 

净资产 38,582,978.11 39,126,231.81 

项目 2023年度（经审计） 2024年 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6,011,809.05 5,263,068.94 

净利润 1,251,699.88 310,850.74 

高速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资信情况良好。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为保障项目建设进度，公司拟在 4.60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美元）借款额度

内授权子公司外经集团向高速集团申请借款，借款利率不超过 1年期LPR+167BP。

借款可根据需要，分批或一次性申请，从实际借款日开始计息，单笔借款利率根

https://www.qcc.com/firm/g000b6bbe3957bc4e42e157f0941cb0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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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实际提款情况确定，每笔借款的实际借款期限由双方确定。若外经集团提前还

款，则按实际借款金额及借款期限计算利息。借款额度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本授权之日起 3 年，有效期限内可在额度内循环使用。本次借款公司无需

提供保证、抵押、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经双方平等协商，综合考虑高速集团内部借款管理办法及外经集团境外项目

融资利率确定本次借款利率不超过 1 年期 LPR+167BP，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借款协议签署情况 

就本次借款事项，外经集团将按照有权机构授权，并根据实际资金需求，在

授权范围内与高速集团签署相关协议。 

六、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授权子公司外经集团向高速集团申请借款额度，系满足子公司境外项目

资金需求，有利于公司经营业务的开展。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

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同类关联交易情况 

除披露的本次借款额度外，2024 年年初至 5 月 31 日，公司与高速集团及其

子公司发生其他借款的关联交易折合人民币 4.26 亿元（未经审计）。 

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26 日披露了《关于子公司接受关联方财务资助的关联交

易公告》，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外经集团接受高速集团提供的 2.50 亿元人民币借

款。该笔借款如后续展期，应包含在本次授权的 4.6 亿元借款申请额度内。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4 年年初至 5 月 31 日，公司与高速集团及其子公司累计已发生各类日常

关联交易 94.23 亿元（未经审计），公司以年度为单位，对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

计。 



5 

截至目前，不包含本次交易，按照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原则，公司与高速

集团及其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之外的关联交易 102,974.01 万元（未经审

计）。具体如下： 

1．2023 年 8 月，公司子公司山东省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路桥梁集团”）根据济南至微山高速济南至济宁新机场段施工一标段招标文

件及补遗书要求，以自有资金出资 20,178.82 万元入股招标人成立的项目公司。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披露的《关于济微项目出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2．2023 年 10 月，公司子公司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根据济南至东阿高

速公路齐河至东阿段施工一标段招标文件及补遗书要求，以自有资金出资

25,225.69 万元入股招标人成立的项目公司。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7 日披露

的《关于济东项目出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3．2023 年 11 月，公司子公司滨州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通汇嘉泰融资

租赁(天津)有限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租金总额 4,182 万元。 

4．2023 年 12 月，公司子公司外经集团与高速集团签订《关于提供有偿保

证担保的合同》，由高速集团为外经集团银行等金融机构授信及相关用信业务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并收取担保费，2023 年担保费总额不超过 1,500 万元。 

5．2024 年 1 月，外经集团向高速集团借款 2.50 亿元人民币，年利率 5.12%。

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26 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接受关联方财务资助的关联交

易公告》。 

6．2024 年 6 月，公司子公司山东高速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路桥梁集

团、山东省高速养护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养护集团”）与关联方山东高速

篮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分别签署了《广告宣传合同》，合同金额合计 500 万元。 

7．2024 年 6 月，公司子公司山东高速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关联方山东

高速临沂发展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受让山东鲁南交通设施工

程有限公司 49.02%股权，转让价格 1,326.0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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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24 年 6 月，公司子公司公路桥梁集团与关联方山东高速济南发展有限

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受让山东省公路桥梁建设集团交通发展有限公

司 10%股权，转让价格 571.64 万元。 

9．2024 年 6 月，公司子公司养护集团与关联方山东高速淄博发展有限公司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受让山高（淄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0%股权，转

让价格 118.61 万元。 

10．2024 年 6 月，公司子公司山东省高速养护集团有限公司与关联方山东

高速德州发展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受让山东高速市政工程有限

公司 35%股权，转让价格 346.04 万元。 

11．2024 年 6 月，子公司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3,901.96

万元，协议受让关联方山东高速日照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山东高速交通设施有限

公司 49.00%股权。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29 日披露的《关于受让山东高速交

通设施有限公司 49%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12．2024 年 6 月，子公司外经集团向中国山东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的 2,400万美元借款展期两年，借款利率为 5.20%。按 2024年 6月 28日汇率 7.1268

折算，本息合计 18,883.17 万元人民币。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29 日披露的《关

于子公司接受关联方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13．2024 年 8 月，子公司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与关联方山东山高篮球

俱乐部有限公司签订《广告宣传合同》，合同金额 600 万元。 

九、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19 日召开 2024 年度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公司 4

位独立董事均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表决，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子公司向关联方申请借款的议案》，并同意将

该项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六十七次会议审议。 

（二）会议决议 



7 

本次授权子公司外经集团向高速集团申请借款额度，系满足境外施工项目的

资金需求，有利于公司经营业务的开展。本次借款利率综合考虑高速集团内部借

款管理办法及外经集团境外项目融资利率确定，遵循一般商业条款，且公司对该

借款无需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审议。 

十、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本次公司子公司拟向关联方申请借款的关联交易事项

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

独立董事召开专门会议审议并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已履行必要的内部审

核程序。本次交易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届时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

联人将回避表决。上述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向关联方申请借款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保荐人对公司授权子公司向关联方申请借款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子公司向关联方申请借款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                            

                  马东平                    易达安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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